校企共建“育人协作平台”实施细则方案

第一章 平台定位
第一条 本平台旨在建立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实现资源共享、过程共管、人才共育。
第二章 企业侧职责
第二条 岗位培养目标明确化：
每个实习岗位须制定《实习岗位培养计划》，明确6个月内学生应掌握的技术技能、项目参与目标、能力提升指标；
培养计划需提交学院备案。
第三条 技术指导资源保障：
提供必要的技术文档、开发环境、测试数据等学习资源；
[bookmark: _GoBack]定期向学生开放企业内部技术培训；
指定技术负责人作为备选支持导师。
第三章 学院侧配套机制
第四条 教师-企业导师对接机制：
学院为实习生配备对接教师；
对接教师每周与企业导师沟通1次，同步学生校内学习情况、性格特点、专业优势；
企业导师每两周向对接教师反馈学生实习表现、技术难点、适应问题。
第五条 问题协同解决流程：
日常问题：通过平台通讯群即时沟通；
共性难题：每月组织一次校企线上研讨会；
重大调整：如需更换导师或岗位，由对接教师与企业HR共同商议决定。
第四章 三向联动机制
第六条 学生能力评价：
由企业导师、对接教师共同评分。
第七条 企业人才需求对接：
企业向学院提供《人才需求趋势简报》；
学院根据企业反馈，邀请企业参与课程内容修订讨论。
第八条 教师教学优化反馈：
对接教师提交《实习教学反思报告》，分析学校教学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
学院每学期组织一次企业导师座谈会，收集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的建议。
第五章 平台运行保障
第九条 组织保障：
成立校企实习联合工作组，由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学院分管副院长共同担任组长。
第十条 信息化支持：
建立“实习协同管理”在线平台，实现通知发布、文档共享、进度填报、问题反馈等功能。
第十一条 激励措施：
每年评选“优秀企业导师”“优秀实习管理教师”并给予表彰；
对持续提供优质岗位的企业，授予“深度合作育人基地”称号；
对表现突出的学生，企业可给予优先录用或发放推荐信。


